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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錄
四第

一
章

總

第

川
H
叫
，d

同
閏
八

為
保
障
少
年
健

全
之
自
我
成
長
，
調
整
其
成
長
環
境
，
並
矯

治
其
性
格
，
特
制
定
本
法
。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及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之
處
理
，
依
本
法
之
規
定

.. 

本
法
未
規
定
者
，
適
用
其
他
法
律
。

本
法
稱
少
年
者
，
謂
十
二
歲
以
上
十
八
歲
未
滿
之
人
。

左
列
事
件

，

由
少
年
法
院
依
本
法
處
理
之

.. 

一
、
少
年
有
觸
犯
刑
罰
法
律
之
行
為
者
。

一
一
、
少
年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，
依
其
性
格
及
環
境
，
而
有
觸

犯
刑
罰
法
律
之
虞
者

.. 

付
經
常
與
有
犯
罪
習
性
之
人
交
往
者
。

叫
經
常
出
入
少
年
不
當
進
入
之
場
所
者

。

日
經
常
逃
學
或
逃
家
者
。

何
參
加
不
良
組
織
者
。

同
無
正
當
理
由
經
常
攜
帶
刀
械
者
。

條

第
一
條
之
一

第第

條條

第
三
條
之
一

的
吸
食
或
施
打
煙
毒
或
麻
醉
藥
品
以
外
之
迷
幻
物
品
者

。

倘
有
預
備
犯
罪
或
犯
罪
未
遂
而

為
法
所
不
罰
之
行
為
者

。

警
察
、
檢
察
官
、
少
年
調
查
官
、
法
官
於
偵
查
、
調
查
或
審

理
少
年
事
件
時
，
應
告
知
少
年
犯
罪
事
實
或
虞
犯
事
由
，
聽

取
其
陳
述
，
並
應
告
知
其
有
選
任
輔
佐
人
之
權
利
。

少
年
犯
罪
依
法
應
受
軍
事
審
判
者
，
得
由
少
年
法
院
依
本
法

處
理
之
。

no nL no 

第

四

條

第

五

少
年
法
院
之
組
織

直
轄
市
設
少
年
法
院
，
其
他
縣
(
市
)
得
視
其
地
理
環
境
及

案
件
多
寡
分
別
設
少
年
法
院
。
中

華

尚
未
設
少
年
法
院
地
區
，
於
地
方
法
院
設
少
年
法
庭
。
但
得
民

視
實
際
情
形
，
其
職
務
由
地
方
法
院
原
編
制
內
人
員
兼
任
，

4
/ 

依
本
法
執
行
之
。
十

七

高
等
法
院
及
其
分
院
設
少
年
法
庭
。
年

少
年
法
院
分
設
刑
事
庭
、
保
護
庭
、
調
查
保
護
處
、
公
設
輔
四

nA 

所
另
一-
z早

條

第
五
條
之
一



第
五
條
之
二

第
五
條
之
三

第第第第第

七六八九十

條條

佐
人
室
，
並
應
配
置
心
理
測
驗
員
、
心
理
輔
導
員
及
佐
理
員
。

少
年
法
院
之
組
織
，
除
本
法
有
特
別
規
定
者
外
，
準
用
法
院

組
織
法
有
關
地
方
法
院
之
規
定
。

心
理
測
驗
員
、
心
理
輔
導
員
及
佐
理
員
配
置
於
調
查
保
護
處
。

心
理
測
驗
員
、
心
理
輔
導
員
，
委
任
第
五
職
等
至
薦
任
第
八

職
等
。
佐
理
員
委
任
第
三
職
等
至
薦
任
第
六
職
等
。

(
刪
除
)

少
年
法
院
院
長
、
庭
長
及
法
官
、
高
等
法
院
及
其
分
院
少
年

法
庭
庭
長
及
法
官
、
公
設
輔
佐
人
，
除
須
真
有
一
般
之
資
格

外
，
應
遴
選
具
有
少
年
保
護
之
學
識
、
經
驗
及
熱
忱
者
充
之
。

前
項
院
長
、
庭
長
及
法
官
遴
選
辦
法
，
由
司
法
院
定
之
。

(
刪
除
)

少
年
調
查
官
職
務
如
左

.. 

一
、
調
查
、
蒐
集
關
於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之
資
料
。

一
一
、
對
於
少
年
觀
護
所
少
年
之
調
查
事
項
。

三
、
法
律
所
定
之
其
他
事
務
。

少
年
保
護
官
職
務
如
左

.. 

一
、
掌
理
由
少
年
保
護
官
執
行
之
保
護
處
八
刀
。

一
一
、
法
律
所
定
之
其
他
事
務
。

少
年
調
查
官
及
少
年
保
護
官
執
行
職
務
，
應
服
務
法
官
之
監

條條條

督
。

調
查
保
護
處
置
處
長
一
人
，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或
少
年
保
護
宮

第
十
一

第
十
二
條

第
十
三
條

第
十
四
條

第
十
五
條

條

L
』

、

4
4

區

兼
任
，
綜
理
及
分
配
少
年
調
查
及
保
護
事
務
;
其
人
數
合
計
發

在
六
人
以
上
者
，
應
分
組
辦
事
，
各
組
並
以
一
人
兼
任
組
長
，
叮
叮

襄
助
處
長
。
刊

心
理
測
驗
員
、
心
理
輔
導
員
、
書
記
官
、
佐
理
員
及
執
達
員
峙

隨
同
少
年
調
查
官
或
少
年
保
護
官
執
行
職
務
者
，
應
服
從
其
十n

n川

rd 

監
督
。

(
刪
除
)

少
年
法
院
兼
任
處
長
或
組
長
之
少
年
調
查
宮
、
少
年
保
護
官

薦
任
第
九
職
等
或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，
其
餘
少
年
調
查
官
、
少

年
保
護
官
薦
任
第
六
職
等
至
第
九
職
等
或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。

但
簡
任
員
額
不
得
逾
全
部
少
年
調
查
官
、
少
年
保
護
官
員
額

之
二
分
之
一

高
等
法
院
少
年
法
庭
少
年
調
查
官
簡
任
第
十
職
等
至
第
十
一

職
等
。

- 327 一

用
弟
三-
2早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
第
一
節
調
查
及
審
理
中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由
行
為
地
或
少
年
之
住
所
、
居
所
或
所
在
地
叫

之
少
年
法
院
管
轄
。
園

、

少
年
法
院
就
繫
屬
中
之
事
件
，
經
調
查
後
認
為
以
由
其
他
有

L
V

管
轄
權
之
少
年
法
院
處
理
，
可
使
少
年
受
更
適
當
之
保
護
者
，
七

得
以
裁
定
移
送
於
該
管
少
年
法
院
;
受
移
送
之
法
院
，
不
得
回

日
月



第
十
六
條

第
十
七
條

第
十
八
條

第
十
九
條

第
一
十
條

第
二
十
一
條

再
行
移
送
。
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六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，
第
七
條
及
第
八
條

前
段
之
規
定
，
於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準
用
之
。

不
論
何
人
知
有
第
三
條
第
一
款
之
事
件
者
，
得
向
該
管
少
年

法
院
報
告
。

檢
察
官
、
司
法
警
察
官
或
法
院
於
執
行
職
務
時
，
知
有
第
三

條
之
事
件
者
，
應
移
送
該
管
少
年
法
院
。

對
於
少
年
有
監
督
權
人
、
少
年
之
擇
業
學
校
或
從
事
少
年
保

護
事
業
之
機
構
，
發
現
少
年
有
第
三
條
第
二
款
之
事
件
者
，

亦
得
請
求
少
年
法
院
處
理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接
受
第
十
五
條
、
第
十
七
條
及
前
條
之
移
送
、
請

求
或
報
告
事
件
後
，
應
先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調
查
該
少
年
與
事

件
有
關
之
行
為
、
其
人
之
品
格
、
經
歷
、
身
心
狀
況
、
家
庭

情
形
、
社
會
環
境
、
教
育
程
度
以
及
其
他
必
要
之
事
項
，
提

出
報
告
，
並
附
具
建
議
。

少
年
調
查
官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不
得
採
為
認
定
事
實
之
唯
一
證

據
。

少
年
法
院
訊
問
關
係
人
時
，
書
記
官
應
製
作
筆
錄
。

少
年
法
院
審
理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，
得
以
法
官
一
人
獨
任
行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法
官
或
少
年
調
查
官
對
於
事
件
之
調
查
，
必
要
時

得
傳
喚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
到
場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

主
、

f
A
S

前
項
調
查
，
應
於
相
當
期
日
前
將
調
查
之
日
、
時
及
處
所
遇
一
一

知
少
年
之
輔
佐
人
。
展

季

第
一
項
之
傳
喚
，
應
用
通
知
書
‘
記
載
左
列
事
項
，
由
法
官
刊

簽
名
，
其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傳
喚
者
，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簽
名
叫

/ 

一
、
被
傳
喚
人
之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出
生
地
及
住
居
所
。
→

一
一
、
事
由
。
期

三
、
應
到
場
之
日
、
時
及
處
所
。

四
、
無
正
當
理
由
不
到
場
者
，
得
強
制
其
同
行
。

傳
喚
通
知
書
應
送
達
於
被
傳
喚
人
。
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故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
，

經
合
一

法
傳
喚
，
無
正
當
理
由
不
到
場
者
，
少
年
法
院
法
官
得
依
職
羽

no 

權
或
依
少
年
調
查
官
之
請
求
發
同
行
書
，
強
制
其
到
場
。
但
一

少
年
有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七
十
六
條
所
列
各
款
情
形
之
一

，

少

年
法
院
法
官
並
認
為
必
要
時
，
得
不
經
傳
喚
，
逕
發
同
行
書，

強
制
其
到
場
。

同
行
書
應
記
載
左
列
事
項
，
由
法
官
簽
名

.. 

一
、
應
同
行
人
之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出
生
地
、
國
民
身-f

分
證
字
號
、
住
居
所
及
其
他
足
資
辨
別
之
特
徵
。
但
年
氏

齡
、
出
生
地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字
號
或
住
居
所
不
明
者
，

4
/ 

得
免
記
載
。
十

七

一
一
、
事
由
。
年

三
、
應
與
執
行
人
同
行
到
達
之
處
所
。
四

n
八



四
、
執
行
同
行
之
期
限
。

同
行
書
由
執
達
員
、
司
法
警
察
官
或
司
法
警
察
執
行
之
。

同
行
書
應
備
三
聯
，
執
行
同
行
時
，
應
各
以
一
聯
交
應
同
行

人
及
其
指
定
之
親
友
，
並
應
注
意
同
行
人
之
身
體
及
名
譽
。

執
行
同
行
後
，
應
於
同
行
書
內
記
載
執
行
之
處
所
及
年
、
月
、

日
;
如
不
能
執
行
者
，
記
載
其
情
形
，
由
執
行
人
簽
名
提
出

於
少
年
法
院
。
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一
少
年
行
蹤
不
明
者
，
少
年
法
院
得
通
知
各
地
區
少
年
法

院
、
檢
察
官
、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協
尋
之
。
但
不
得
公
告
或
登

載
報
紙
或
以
其
他
方
法
公
開
之
。

協
尋
少
年
，
應
用
協
尋
書
，
記
載
左
列
車
項
，
由
法
官
簽
名

.. 

一
、
少
年
之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出
生
地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
字
號
、
住
居
所
及
其
他
足
資
辨
別
之
特
徵
。
但
年
齡
、

出
生
地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字
號
或
住
居
所
不
明
者
，
得
免

第
二
十
三
條

記
載
。

一
一
、
事
件
之
內
容
。

三
、
協
尋
之
理
由
。

四
、
應
護
送
之
處
所
。

少
年
經
尋
獲
後
，
少
年
調
查
官
、
檢
察
官
、
司
法
警
察
官
或

司
法
警
察
，
得
逕
行
護
送
少
年
至
應
到
之
處
所
。

協
尋
於
其
原
因
消
滅
或
顯
無
必
要
時
，
應
即
撤
銷
。
撤
銷
協

尋
之
通
知
，
準
用
第
一
項
之
規
定
。

第
二
十
四
條

土
、

z
q

刑
事
訴
訟
法
關
於
人
證
、
鑑
定
、
通
譯
、
勘
驗
、
搜索
及
咱
倆

押
之
規
定
，
於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性
質
不
相
違
反
者

，
準
用
之
佇
叮
叮

少
年
法
院
因
執
行
職
務
，
得
請
警
察
機
關
、
自
治
團
體
、
學
刊

枝
、
醫
院
或
其
他
機
關
、
團
體
為
必
要
之
協
助
。

4
/ 

少
年
法
院
於
必
要
時
，
對
於
少
年
得
以
裁
定
為
左
列
之
處
置
:
十

一
、
責
付
於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家
長
、
最
近
親
屬
、
現
h
r
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或
其
他
適
當
之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，

並
得
在
事
件
終
結
前
，
交
付
少
年
調
查
官
為
適
當
之
輔

第
二
十
五
條

第
二
十
六
條

導
。

二
、
命
收
容
於
少
年
觀
護
所
。
但
以
不
能
責
付
或
以
責
付
為

顯
不
適
當
，
而
需
收
容
者
為
限
。

第
二
十
六
條
之
一
收

容
少
年
應
用
收
容
書
。

收
容
書
應
記
載
左
列
事
項
，
由
法
官
簽
名
:

一
、
少
年
之
姓
名
、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出
生
地
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
字
號
、
住
居
所
及
其
他
足
資
辨
別
之
特
徵
。
但
年
齡
、

出
生
地
、
國
民
身
分
證
字
號
或
住
居
所
不
明
者
，
得
免

記
載
。
中

華

二
、
事
件
之
內
容
。
氏

三
、
收
容
之
理
由
。
國

、

四
、
應
收
容
之
處
所
。
十
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，
於
執
行
收
容
準
用
之
。

u
h

少
年
觀
護
所
收
容
少
年
之
期
間
，
調
查
或
審
理
中
均
不
四

閏
八 - 329一

第
二
十
六
條
之



第
二
十
七
條

得
逾
二
月
。
但
有
繼
續
收
容
之
必
要
者
，
得
於
期
間
未
滿
前
，

由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延
長
之
;
延
長
收
容
期
間
不
得
逾
一
月
，

以
一
次
為
限
。
收
容
之
原
因
消
滅
時
，
少
年
法
院
應
將
命
收

容
之
裁
定
撤
銷
之
。

事
件
經
抗
告
者
，
抗
告
法
院
之
收
容
期
間
，
白
卷
宗
及
證
物

送
交
之
日
起
算
。

事
件
經
發
回
者
，
其
收
容
及
延
長
收
容
之
期
間
，
應
更
新
計

算
。

裁
定
後
送
交
前
之
收
容
期
間
，
算
入
原
審
法
院
之
收
容
期
間
。

少
年
觀
護
所
之
組
織
，
以
法
律
定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依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認
少
年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
應
以
裁
定
移
送
於
有
管
轄
權
之
法
院
檢
察
署
檢
察
官

.. 

一
、
犯
最
輕
本
刑
為
五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之
罪
者
。

一
一
、
事
件
繫
屬
前
已
滿
十
八
歲
者
。

除
前
項
情
形
外
，
少
年
法
院
依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認
犯
罪
情
節

重
大
，
參
酌
其
品
行
、
性
格
、
經
歷
等
情
狀
，
以
受
刑
事
處

分
為
適
當
者
，
得
以
裁
定
移
送
於
有
管
轄
權
之
法
院
檢
察
署

檢
察
官
。

前
二
項
情
形
，
於
少
年
犯
罪
時
未
滿
十
四
歲
者
，
不
適
用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依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無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原
因
或

以
其
他
事
由
不
應
付
審
理
者
，
應
為
不
付
審
理
之
裁
定
。

少
年
因
心
神
喪
失
而
為
前
項
裁
定
者
，
得
令
入
相
當
處
所
實

第
二
十
八
條

第
二
十
九
條

第
三
十
條

第
三
十
一
條

LL 、

4
仟區發展季

少
年
法
院
依
少
年
調
查
官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情
節
輕
微
，
刊

以
不
付
審
理
為
適
當
者
，
得
為
不
付
審
理
之
裁
定
，
並
為
左
峙

列
處
分

.. 

十

一
、
轉
介
兒
童
或
少
年
褔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為
適
當
之
輔
導
。
h
r

一
一
、
交
付
兒
童
或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譚
少
年
之

人
嚴
加
管
教
。

三
、
告
誡
。

前
項
處
分
，
均
交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執
行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為
第
一
項
裁
定
前
，
得
斟
酌
情
形
，
經
被
害
人
同

意
，
命
少
年
為
左
列
各
款
事
項
:

一
、
向
被
害
人
道
歉
。

一
一
、
立
悔
過
書
。

施
治
療
。

nu qu nd 

三
、
向
被
害
人
支
付
相
當
數
額
之
慰
撫
金
。

前
項
第
三
款
之
慰
撫
金
，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應
負
連
帶
支

付
之
責
任
，

並
得
為
民
事
強
制
執
行
之
名
義

n

中

少
年
法
院
依
調
查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應
付
審
理
者
，
應
為
開
始
時

審
理
之
裁
定
。
國

\ 

少
年
或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，
得
隨
十

七

時
選
任
少
年
之
輔
佐
人
。

年

犯
最
輕
本
刑
為
三
年
以
上
有
期
徒
刑
之
罪
，
未
經
選
任
輔
佐
四RA 



人
者
，
少
年
法
院
應
指
定
過
當
之
人
輔
佐
少
年
。
其
他
案
件

認
有
必
要
者
亦
同
。

前
項
案
件
，
選
任
輔
佐
人
無
正
當
理
由
不
到
庭
者
，
少
年
法

院
亦
得
指
定
之
。

前
兩
項
指
定
輔
佐
人
之
案
件
，
而
該
地
區
未
設
置
公
設
輔
佐

人
時
，
得
由
少
年
法
院
指
定
適
當
之
人
輔
佐
少
年
。

公
設
輔
佐
人
準
用
公
設
辯
護
人
條
例
有
關
規
定
。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中
之
輔
佐
人
，
於
與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性
質
不

相
違
反
者
，
準
用
刑
事
訴
訟
法
辯
護
人
之
相
關
規
定
。

第
三
十
一
條
之
一
選
任
非
律
師
為
輔
佐
人
者
，
應
得
少
年
法
院
之
間
意
。

第
三
十
一
條
之
二
輔
佐
人
除
保
障
少
年
於
程
序
上
之
權
利
外
，
應
協
助
少

年
法
院
促
成
少
年
之
健
全
成
長
。

少
年
法
院
審
理
事
件
應
定
審
理
期
日
。
審
理
期
日
應
傳
喚
少
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，
並
通
知

少
年
之
輔
佐
人
。

少
年
法
院
指
定
審
理
期
日
時
，
應
考
慮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
代
理
人
、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或
輔
佐
人
準
備
審
理
所
需
之

期
間
。
但
經
少
年
及
其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
之
同
意
，
得
及
時
開
始
審
理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四
項
之
規
定
，
於
第
一
項
傳
喚
準

用
之
。

第
三
十
二
條

第
三
十
三
條

審
理
期
日
，
書
記
宮
應
隨
同
法
官
出
席
，
製
作
審
理
筆
錄
。

第
三
十
四
條

第
三
十
五
條

第
三
十
六
條

第
三
十
七
條

第
三
十
八
條

第
三
十
九
條

第
四
十
條

第
四
十
一
條

社

調
查
及
審
理
不
公
開
。
但
得
許
少
年
之
親
屬
、
學
校
教
師
、
的
叫

從
事
少
年
保
護
事
業
之
人
或
其
他
認
為
相
當
之
人
在
場
旁
聽
。
叮
叮

審
理
應
以
和
藹
懇
切
之
態
度
行
之
。
法
官
參
酌
事
件
之
性
質
刊

與
少
年
之
身
心
、
環
境
狀
態
，
得
不
於
法
庭
內
進
行
審
理
。

4

審
理
期
日
訊
問
少
年
時
，
應
予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十
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及
輔
佐
人
陳
述
意
見
之
機
會
。

h
r

審
理
期
日
，
應
調
查
必
要
之
證
據
。

少
年
應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原
因
、
事
實
，
應
依
證
據
認
定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認
為
必
要
時
，
得
為
左
列
處
置
一

.. 

一
、
少
年
為
陳
述
時
，
不
令
少
年
以
外
之
人
在
場
。
一

二
、
少
年
以
外
之
人
為
陳
述
時
，
不
令
少
年
在
場
。
況

no 

少
年
調
查
官
應
於
審
理
期
日
出
庭
陳
述
調
查
及
處
理
之
意
見
。
一

少
年
法
院
不
採
少
年
調
查
官
陳
述
之
意
見
者
，
應
於
裁
定
中

記
載
不
採
之
理
由
。

少
年
法
院
依
審
理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事
件
有
二
十
七
條
第
一
項

之
情
形
者
，
應
為
移
送
之
裁
定
;
有
同
條
第
二
項
之
情
形
者
，

得
為
移
送
之
裁
定
。
中

少
年
法
院
依
審
理
之
結
果
，
認
為
事
件
不
應
或
不
宜
付
保
護
阱

處
分
者
，
應
裁
定
諭
知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。

4
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四
項
之
規
十

定
，
於
少
年
法
院
認
為
事
件
不
宜
付
保
護
處
分
，
而
依
前
項
抖

規
定
為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裁
定
之
情
形
準
用
之
。
四

nA 



第
四
十
二
條

少
年
法
院
審
理
事
件
，
除
捕
前
二
條
處
置
者
外
，
應
對
少
年

以
裁
定
諭
知
左
列
之
保
護
處
分

.. 

一
、
訓
誠
，
並
得
予
以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。

-
7
交
付
保
護
管
束
並
得
命
為
勞
動
服
務
。

三
、
交
付
安
置
於
適
當
之
福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輔
導
。

四
、
令
入
感
化
教
育
處
所
施
以
感
化
教
育
。

少
年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得
於
為
前
項
保
護
處
分
之
前
或

同
時
諭
知
左
列
處
分

.. 

一
、
少
年
央
有
煙
毒
或
吸
用
麻
醉
、
迷
幻
物
品
成
癮
，
或
有

勵
酒
習
慣
者
，
令
入
相
當
處
所
實
施
禁
戒
。

一
一
、
少
年
身
體
或
精
神
狀
態
顯
有
缺
陷
者
，
令
入
相
當
處
所

實
施
治
療
。

第
一
項
處
分
之
期
間
，
毋
庸
諭
知
。

刑
法
及
其
他
法
律
有
關
沒
收
之
規
定
，
於
第
二
十
九
條
及
前

條
之
裁
定
準
用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認
供
本
法
第
三
條
第
二
款
各
自
行
為
所
用
或
所
得

之
物
不
宜
發
還
者
，
得
沒
收
之
。

少
年
法
院
為
決
定
宜
否
為
保
護
處
分
或
應
為
何
種
保
護
處
八
刀
，

認
有
必
要
時
，
得
以
裁
定
將
少
年
交
付
少
年
調
查
官
為
六
月

以
內
期
間
之
觀
察
。

前
項
觀
察
，
少
年
法
院
得
徵
詢
少
年
調
查
官
之
意
見
，
將
少

年
交
付
適
當
之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為
之
，
並
受
少

第
四
十
三
條

第
四
十
四
條

第
四
十
五
條

第
四
十
六
條

第
四
十
七
條

第
四
十
八
條

第
四
十
九
條

士
、

4
4

陌
四

年
調
查
官
之
指
導
。

t
t

3
街
d

少
年
調
查
官
應
將
觀
察
結
果
，
附
具
建
議
提
出
報
告
。
叮
叮

少
年
法
院
得
依
職
權
或
少
年
調
查
官
之
請
求
，
變
更
觀
察
期
刊

信
用

間
或
停
止
觀
察
。
\

/ 
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人
，
另
受
有
期
徒
刑
以
上
刑
之
宣
告
確
定
者
，
十

為
保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，
得
以
裁
定
將
該
處
分
撤
銷
之
。

h
r
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人
，
另
受
保
安
處
分
之
宣
告
確
定
者
，
為
保
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，
應
以
裁
定
定
其
應
執
行
之
處
分
。
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人
，
復
受
另
件
保
護
處
八
刀
，
分
別
確
定
者
，

後
為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，
得
以
裁
定
定
其
應
執
行
之
處
分
。
一

依
前
項
裁
定
為
執
行
之
處
分
者
，
其
他
處
分
無
論
已
否
開
始
的
叫

門
。

執
行
，
視
為
撤
銷
。

少
年
法
院
為
保
護
處
分
後
，
發
現
其
無
審
判
權
者
，
應
以
裁

定
將
該
處
分
撤
銷
之
，
移
送
於
有
審
判
權
之
機
關
。

保
護
處
分
之
執
行
機
闕
，
發
見
足
認
為
有
前
項
情
形
之
資
料

者
，
應
通
知
該
少
年
法
院
。

少
年
法
院
所
為
裁
定
，
應
以
正
本
送
達
於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中
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、
輔
佐
人
及
被
害
人
，
並
肘

通
知
少
年
調
查
官
。
國

\ 

文
書
之
送
達
，
適
用
民
事
訴
訟
法
關
於
送
達
之
規
定
。
但
不
十

七

得
為
左
列
之
送
達

.. 

年

一
、
公
示
送
達
。
四

日
川



一
一
、
因
未
陳
明
送
達
代
收
人
，
而
交
付
郵
局
以
為
送
達
。

第
五
十
條

第
二
節
保
護
處
分
之
執
行

對
於
少
年
之
訓
誠
，
應
由
少
年
法
院
法
官
向
少
年
指
明
其
不

良
行
為
，
曉
諭
以
將
來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並
得
命
立
悔
過
書
。

行
訓
誡
時
，
應
通
知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
之
人
及
輔
佐
人
到
場
。

少
年
之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為
三
次
至
十
次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交
付

少
年
保
護
官
於
假
日
為
之
，
對
少
年
施
以
個
別
或
群
體
之
品

德
教
育
，
輔
導
其
學
業
或
其
他
作
業
，
並
得
命
為
勞
動
服
務
，

使
其
養
成
勤
勉
習
價
及
守
法
精
神.• 

其
次
數
由
少
年
保
護
宮

視
其
輔
導
成
效
而
定
。

前
項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，
少
年
法
院
得
依
少
年
保
護
官
之
意
見
，

將
少
年
交
付
適
當
之
機
關
、
團
體
或
個
人
為
之
，
受
少
年
保

護
官
之
指
導
。

對
於
少
年
之
保
護
管
束
，
由
少
年
保
護
官
掌
理
之

.. 

少
年
保

護
官
應
告
少
年
以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與
之
常
保
接
觸
，
注
意

其
行
動
，
隨
時
加
以
指
示
:
並
就
少
年
之
教
養
、
醫
治
疾
病
、

謀
求
職
業
及
改
善
環
境
，
予
以
相
當
輔
導
。

少
年
保
護
官
因
執
行
前
項
職
務
，
應
與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為
必
要
之
洽
商
。

少
年
法
院
得
依
少
年
保
護
官
之
意
見
，
將
少
年
交
付
適
當
之

第
五
十
一
條

第
五
十
二
條

第
五
十
三
條

第
五
十
四
條

第
五
十
五
條

主」呵區

褔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、
慈
善
團
體
、
少
年
之
最
近
親
屬
或
其
他
發

適
當
之
人
保
護
管
束
，
受
少
年
保
護
官
之
指
導
。
叮
叮

對
於
少
年
之
交
付
安
置
輔
導
及
施
以
感
化
教
育
時
，
由
少
年
刊

法
院
依
其
行
為
性
質
、
身
心
狀
況
、
學
業
程
度
及
其
他
必
要
件

事
項
，
分
類
交
付
適
當
之
福
利
、
教
養
機
構
或
感
化
教
育
機
什

構
執
行
之
，
受
少
年
法
院
之
指
導
。
期

感
化
教
育
機
構
之
組
織
及
其
教
育
之
實
施
，
以
法
律
定
之
。

保
護
管
束
與
感
化
教
育
之
執
行
，
其
期
間
均
不
得
逾
三
年
。

少
年
保
護
管
東
、
安
置
輔
導
或
感
化
教
育
之
執
行
，
至
多
執

行
至
滿
二
十
一
歲
為
止
。

保
護
管
束
之
執
行
，
已
逾
六
月
，
著
有
成
效
，
認
無
繼
續
之
制

必
要
者
，
或
因
事
實
上
原
因
，
以
不
繼
續
執
行
為
宜
者
，
少
一

年
保
護
官
得
檢
具
事
證
'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免
除
其
執
行
。
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認
保
護

管
束
之
執
行
有
前
項
情
形
峙
，
得
請
求
少
年
保
護
{
因
為
前
項

之
聲
請
，
除
顯
無
理
由
外
，
少
年
保
護
官
不
得
拒
絕
。

少
年
在
保
護
管
束
執
行
期
間
，
違
反
應
遵
守
事
項
，
不
服
從
沖

勸
導
達
二
次
以
上
，
而
有
觀
察
之
必
要
者
，
少
年
保
護
官
得
氏
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留
置
少
年
於
少
年
觀
護
所
中
，
予
以
五
4

日
以
內
之
觀
察
。
十

少
年
在
保
護
管
束
期
間
違
反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情
節
重
大
，
扎
扎

或
曾
受
前
項
觀
察
處
分
後
，
再
違
反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足
認
仰



保
護
管
束
難
收
效
果
者
，
少
年
保
護
官
得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
定
撤
銷
保
護
管
束
，
將
所
餘
之
執
行
期
間
令
入
感
化
處
所
施

以
感
化
教
育
，
其
所
餘
之
期
間
不
滿
六
月
者
，
應
執
行
至
六

月

保
護
管
束
所
命
之
勞
動
服
務
為
三
小
時
以
上
五
十
小
時

以
下
，
由
少
年
保
護
官
執
行
，
其
期
間
視
輔
導
之
成
效
而
定
。
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三
款
之
安
置
輔
海
為
二
月
以
上
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一
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二二

年
以
下
。

前
項
執
行
已
逾
二
月
，
著
有
成
效
，
認
無
繼
續
執
行
之

必
要
者
，
或
有
事
實
上
原
因
以
不
繼
續
執
行
為
宜
者
，
負
責

安
置
輔
導
之
福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、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得
檢
具
事
證
'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免

除
其
執
行
。

安
置
輔
導
期
滿
，
負
責
安
置
輔
導
之
福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、
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認
有
繼

續
安
置
輔
導
之
必
要
者
，
得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延
長
，
延

長
執
行
之
次
數
以
一
次
為
限
，
其
期
間
不
得
逾
二
年
。

第
一
項
執
行
已
逾
二
月
，
認
有
變
更
安
置
輔
導
之
褔
利

或
教
養
機
構
之
必
要
者
，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得
檢
具
事
證
或
敘
明
理
由
，
聲
請
少
年
法

院
裁
定
變
更
。

少
年
在
安
置
輔
導
期
間
違
反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情
節
重

ι
占

、
句
什

區

大
，
或
曾
受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三
留
置
觀
察
處
分
後
，
再
違
反
發

應
遵
守
之
事
項
，
足
認
安
置
輔
導
難
收
效
果
者
，
負
責
安
置
一
刊

輔
導
之
福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刊

護
少
年
之
人
得
檢
其
事
證
，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撤
銷
安
置
吋

輔
導
，
將
所
餘
之
執
行
期
間
令
入
感
化
處
所
施
以
感
化
教
育
，
什

其
所
餘
之
期
間
不
滿
六
月
者
，
應
執
行
至
六
月
。
期
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三
少
年
無
正
當
理
由
拒
絕
接
受
第
二
十
此
條
第
一
項
之
輔

導
、
管
教
或
告
誠
，
或
拒
絕
接
受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
款
、
第
三
款
之
訓
誠
、
假
日
生
活
輔
導
或
安
置
輔
導
，
少
年

保
護
宮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、
少
一

年
福
利
或
教
養
機
構
，
得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核
發
勸
導
書
，
經
制

勸
導
無
效
者
，
各
該
聲
請
人
得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留
置
少
一

年
於
少
年
觀
護
所
中
，
予
以
五
日
以
內
之
觀
察
。

執
行
感
化
教
育
已
逾
六
月
，
認
無
繼
續
執
行
之
必
要
者
，
得

由
少
年
保
護
官
或
執
行
機
關
檢
其
事
證
'
聲
請
少
年
法
院
裁

定
免
除
或
停
止
其
執
行
。

少
年
或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認
感
化
教
育
之
執
行
有
前
項
情
才

形
時
，
得
請
求
少
年
保
護
官
為
前
項
之
聲
請
，
除
顯
無
理
由
氏

問
問

外
，
少
年
保
護
宮
不
得
拒
絕
。
、

第
一
項
停
止
感
化
教
育
之
執
行
者
，
所
餘
之
執
行
時
間
，
應
十

七

由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交
付
保
護
管
束
。
年
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前
項
之
保
護
管
束
準
用
之
;
依
該
四

R
刀

第
五
十
六
條



第
五
十
七
條

條
第
四
項
應
繼
續
執
行
感
化
教
育
時
，
其
停
止
期
間
不
算
入

執
行
期
間
。
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之
處
分
、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
之
處
分
及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或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三
之
留
置

觀
察
，
應
自
處
分
裁
定
之
日
起
，
二
年
內
執
行
之
;
逾
期
免

予
執
行
。

第
五
十
八
條
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第
二
款
、
第
三
款
、
第
四
款
及
同
條
第

二
項
之
處
分
，
自
應
執
行
之
日
起
，
經
過
三
年
未
執
行
者
，

非
經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應
執
行
時
，
不
得
執
行
之
。
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二
項
第
一
款
、
第
二
款
之
處
分
期
間
，
以
戒

絕
治
癒
或
至
滿
二
十
歲
為
止
;
其
處
分
與
保
護
管
束
一
併
諭

知
者
，
同
時
執
行
之

.. 

與
安
置
輔
導
或
感
化
教
育
一
併
諭
知

者
，
先
執
行
之
。
但
其
執
行
無
礙
於
安
置
輔
導
或
感
化
教
育

之
執
行
者
，
同
時
執
行
之
。

依
禁
戒
或
治
療
處
分
之
執
行
，
少
年
法
院
認
為
無
執
行
保
護

處
分
之
必
要
者
，
得
免
其
保
護
處
分
之
執
行
。

少
年
法
院
法
官
因
執
行
轉
介
處
分
、
保
護
處
分
或
留
置
觀
察
，

於
必
要
時
，
得
對
少
年
發
通
知
書
、
同
行
書
或
請
有
關
機
關

協
尋
之
。

少
年
保
護
官
因
執
行
保
護
處
分
，
於
必
要
時
得
對
少
年
發
通

知
書
。

第
二
十
一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四
項
、
第
二
十
三
條
第
二
項
、
第

第
五
十
九
條

第
六
十
條

第
六
十
一
條

土、句
句

三
十
三
條
及
第
二
十
三
條
之
一
規
定
，
於
前
二
項
通
知
書
、
制

展

同
行
書
及
協
尋
書
準
用
之
。

季

少
年
法
院
諭
知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確
定
後
，
其
執
行
保
護
處
刊

分
所
需
教
養
費
用
，
得
斟
酌
少
年
本
人
或
對
少
年
負
扶
養
義
峙

務
人
之
資
力
，
以
裁
定
命
其
負
擔
全
部
或
一
部
主
特
殊
清
什

寒
無
力
負
擔
者
，
豁
免
之
。
期

前
項
裁
定
，
得
為
民
事
強
制
執
行
名
義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囑
託

各
該
法
院
民
事
執
行
處
強
制
執
行
，
免
徵
執
行
費
。

第
三
節
抗
告
及
重
新
審
理
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或
輔
佐

人
，
對
於
少
年
法
院
所
為
左
列
之
裁
定
有
不
服
者
，
得
提
起

抗
告
。
但
輔
佐
人
提
起
抗
告
，
不
得
與
選
任
人
明
示
之
意
思

whu nd no 

相

反
一
、
第
二
十
七
條
第
二
明
、
第
二
項
之
裁
定
。

二
、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之
裁
定
。

三
、
第
四
十
二
條
之
處
分
。

四
、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三
項
、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三
留
置
觀
察
之
糾

裁
定
及
第
五
十
五
條
第
四
項
之
撤
銷
保
護
管
束
執
行
感
叭

化
教
育
之
處
分
。
八

五
、
第
五
十
五
條
之
二
第
三
項
延
長
安
置
輔
導
期
間
之
裁
定
、
廿

第
五
項
撤
銷
安
置
輔
導
執
行
感
化
教
育
之
處
分
。
年

四n
八



六
、
第
五
十
六
條
第
四
項
命
繼
續
執
行
感
化
教
育
之
處
分
。

七
、
第
六
十
條
命
負
擔
教
養
費
用
之
裁
定
。

少
年
行
為
之
被
害
人
或
其
法
定
代
理
人
，
對
於
少
年
法
院
之

左
列
裁
定
，
得
提
起
抗
告

.. 

一
、
依
第
二
十
八
條
第
一
項
所
為
不
付
審
理
之
裁
定
。

一
一
、
依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所
為
不
付
審
理
，
並
為
轉
介
輔

導
、
交
付
嚴
加
管
教
或
告
誡
處
分
之
裁
定
。

三
、
依
第
四
十
一
條
第
一
項
諭
知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。

四
、
依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諭
知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。

被
害
人
已
死
亡
或
有
其
他
事
實
上
之
原
因
不
能
提
起
抗
告
者
，

得
由
其
配
偶
、
直
系
血
親
、
三
親
等
內
之
旁
系
血
親
、
二
親

等
內
之
姻
親
或
家
長
家
屬
提
起
抗
告
。

抗
告
以
少
年
法
院
之
上
級
法
院
為
直
轄
法
院
。

對
於
抗
告
法
院
之
裁
定
，
不
得
再
行
抗
告
。

抗
告
期
間
為
十
日
，
自
送
達
裁
定
後
起
算
。
但
裁
定
宣
示
後

送
達
前
之
抗
告
亦
有
效
力
。
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零
七
條
至
第
四
百
十
四
條
及
本
章
第
一

節
有
關
之
規
定
，
於
本
節
抗
告
準
用
之
。

第
六
十
四
條
之

一

諭
知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確
定
後
，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，

認
為
應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者
，
少
年
保
護
官
、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
法
定
代
理
人
、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或
輔
佐
人
得
聲
請
為
保
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重
新
審
理

.. 

第
六
十
二
條

第
六
十
三
條

第
六
十
四
條

vt­
區

一
、
適
用
法
規
顯
有
錯
誤
，
並
足
以
影
響
裁
定
之
結
果
者
。
發

一
一
、
因
發
見
確
實
之
新
證
據
，
足
認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，
叮
叮

應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者
。
刊

一
一
一
、
有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二
十
條
第
一
項
第
一
款
、
第
二
J付

款
、
第
四
款
或
第
五
款
所
定
得
為
再
審
之
情
形
者
。

J
l
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
二
十
三
條
、
第
四
百
二
十
九
條
、
第
四
期

百
三
十
條
前
段
、
第
四
百
三
十
一
條
至
第
四
百
三
十
四
條
、

第
四
百
三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、
第
四
百
三
十
六
條
之

規
定
，
於
前
項
之
重
新
審
理
程
序
準
用
之
。

為
保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發
見
有
第
一
項
各
款
所
列
情
形
之
一

一
者
，
亦
得
依
職
權
為
應
重
新
審
理
之
裁
定
。

m

少
年
受
保
護
處
分
之
執
行
完
畢
後
，
因
重
新
審
理
之
結
果
，
一

須
受
刑
事
訴
追
者
，
其
不
利
益
不
及
於
少
年
，
毋
庸
裁
定
移

送
於
有
管
轄
權
之
法
院
檢
察
署
檢
察
官
。

第
六
十
四
條
之
二
諭
知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確
定
後
有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，

認
為
應
諭
知
保
護
處
分
者
，
少
年
行
為
之
被
害
人
或
其
法
定

代
理
人
得
聲
請
為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重
新
審
理

.. 

J甘
心

一
、
有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二
十
二
條
第
一
款
得
為
再
審
之
氏

開
闊

情
形
者
。
、

一
一
、
經
少
年
白
白
或
發
見
確
實
之
新
證
據
，
足
認
其
有
第
三

十七

條
行
為
應
諭
知
保
護
處
分
者
。
年
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二
十
九
條
、
第
四
百
三
十
一
條
至
第
四
仰



第
六
十
五
條

第
六
十
六
條

第
六
十
七
條

百
三
十
四
條
、
第
四
百
三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及
第
四

百
三
十
六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前
項
之
重
新
審
理
程
序
準
用
之
。

為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少
年
法
院
發
見
有
第
一
項
金
款
所
列
情

形
之
一
者
，
亦
得
依
職
權
為
應
重
新
審
理
之
裁
定
。

第
一
項
或
前
項
之
重
新
審
理
於
諭
知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
確
定
後
，
經
過
一
年
者
不
得
為
之
。

第
四
章
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之
刑
事
追
訴
及
處
罰
，
以
依
第
二
十
七
慷
第

一
項
、
第
二
項
移
送
之
案
件
為
限
。

刑
事
訴
訟
法
關
於
自
訴
之
規
定
，
於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不
適
用

之本
章
之
規
定
，
於
少
年
犯
罪
後
巳
滿
十
八
歲
者
適
用
之
。

檢
察
官
受
理
少
年
法
院
移
送
之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，
應
即
開
始

偵
查
。

檢
察
官
依
偵
查
之
結
果
，
對
於
少
年
犯
最
重
本
刑
五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之
罪
，
參
酌
刑
法
第
五
十
七
條
有
關
規
定
，
認
以

不
起
訴
處
分
而
受
保
護
處
分
為
適
當
者
，
得
為
不
起
訴
處
分
，

移
送
少
年
法
院
依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審
理
;
認
應
起
訴
者
，
應

向
少
年
法
院
提
起
公
訴
。
依
第
六
十
八
條
規
定
由
少
年
法
院

管
轄
之
案
件
，
應
向
少
年
法
院
起
訴
。

前
項
檢
察
官
為
不
起
訴
處
分
而
移
送
少
年
法
院
依
少
年
保
護

第
六
十
八
條

第
六
十
九
條

第
七
十
條

第
七
十
一
條

第
七
十
二
條

土
、

4
A﹒

事
件
審
理
之
案
件
，
如
再
經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移
送
，
檢
察
官
的
一

不
得
依
前
項
規
定
，
再
為
不
起
訴
處
分
而
移
送
少
年
法
院
依
村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審
理
。
刊

侈
的
小

左
列
刑
事
案
件
，
應
由
少
年
法
院
管
轄

.. 

、
/ 

一
、
第
八
十
五
條
第
一
項
之
案
件
。
十

一
一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刑
事
案
件
。
扑

三
、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條
例
刑
事
案
件
。

四
、
依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七
條
第
一
款
、
第
二
款
、
第
四
款
規

定
與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相
牽
連
之
一
般
刑
事
案
件
。

對
於
少
年
犯
罪
巴
依
第
四
十
二
條
為
保
護
處
分
者
，
不
得
就
一

同
一
事
件
再
為
刑
事
追
訴
或
處
罰
。
但
其
保
護
處
分
經
依
第
叮

qu 

四
十
五
條
或
第
四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撤
銷
者
，
不
在
此
限
。
一
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之
偵
查
及
審
判
，
準
用
第
三
章
第
一
節
及
第

三
節
有
關
之
規
定
。

少
年
被
告
非
有
不
得
己
情
形
，
不
得
羈
押
之
。

少
年
被
告
應
羈
押
於
少
年
觀
護
所
。
於
年
滿
二
十
歲
時
，
應

移
押
於
看
守
所
。
中
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，
於
少
年
法
院
調
查
中
之
收
容
，
視
為
未
判
氏

決
前
之
羈
押
，
準
用
刑
法
第
四
十
六
條
折
抵
刑
期
之
規
定
。
峙

少
年
被
告
於
偵
查
審
判
峙
，
應
與
其
他
被
告
隔
離
。
但
與
一
十

般
刑
事
案
件
分
別
審
理
顯
有
困
難
或
認
有
對
質
之
必
要
時
，
扯

不
在
此
限
。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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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十
三
條

第
七
十
四
條

第
七
十
五
條

第
七
十
六
條

第
七
十
七
條

第
七
十
八
條

第
七
十
九
條

第
八
十
條

審
判
得
不
公
開
之
。

第
三
十
四
條
但
書
之
規
定
，
於
審
判
不
公
開
時
準
用
之
。

少
年
、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現
在
保
護
少
年
之
人
請
求
公

開
審
判
者
，
除
有
法
定
不
得
公
開
之
原
因
外
，
法
院
不
得
拒

絕
。

法
院
審
理
第
二
十
七
條
之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，
對
於
少
年
犯
最

重
本
刑
十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之
罪
，
如
顯
可
憫
恕
，
認
為
依

刑
法
第
五
十
九
條
規
定
減
輕
其
刑
仍
嫌
過
重
，
且
以
受
保
護

處
分
為
適
當
者
，
得
免
除
其
刑
，
諭
知
第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
第
二
款
至
第
四
款
之
保
護
處
分
，
並
得
同
時
諭
知
同
條
第
二

項
各
款
之
處
分
。

前
項
處
分
之
執
行
，
適
用
第
三
章
第
二
節
有
關
之
規
定
。

(
刪
除
)

(
刪
除
)

(
刪
除
)

對
於
少
年
不
得
宣
告
振
奪
公
權
。

少
年
受
刑
之
宣
告
，
經
執
行
完
畢
或
赦
免
者
，
適
用
關
於
公

權
資
格
之
法
令
時
，
視
為
未
曾
犯
罪
。

刑
法
第
七
十
四
條
緩
刑
之
規
定
，
於
少
年
犯
罪
受
三
年
以
下
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罰
金
之
宣
告
者
適
用
之
。

少
年
受
刑
人
徒
刑
之
執
行
，
應
注
意
監
獄
行
刑
法
第
三
條
、

第
八
條
及
第
三
十
九
條
第
二
項
之
規
定
。

第
八
十
一
條

土
JA1 

區

少
年
受
徒
刑
之
執
行
而
有
俊
悔
實
據
者
，
無
期
徒
刑
逾
七
年
發

後
，
有
期
徒
刑
逾
執
行
期
三
分
之
一
後
，
得
予
假
釋
。
叮
叮

少
年
於
本
法
施
行
前
，
已
受
徒
刑
之
執
行
者
，
或
在
本
法
施
刊

行
前
受
徒
刑
宣
告
確
定
之
案
件
於
本
法
施
行
後
受
執
行
者
，

4

準
用
前
項
之
規
定
。
十

少
年
在
緩
刑
或
假
釋
期
中
應
付
保
護
管
束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少
湖

年
保
護
官
行
之
。

前
項
保
護
管
束
之
執
行
，
準
用
第
三
章
第
二
節
保
護
處
分
之

執
行
之
規
定
。

第
八
十
二
條

QU no qu 

第
五
章
附
則

第
八
十
三
條
任
何
人
不
得
於
媒
體
、
資
訊
或
以
其
他
公
示
方
式
揭
示
有
關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或
少
年
刑
事
案
件
之
記
事
或
照
片
，
使
閱
者

由
該
項
資
料
足
以
知
悉
其
人
為
該
保
護
事
件
受
調
查
、
審
理

之
少
年
或
該
刑
事
案
件
之
被
告
。

違
反
前
項
規
定
者
，
由
主
管
機
關
依
法
予
以
處
分
。

第
八
十
三
條
之
一
少
年
受
第
二
十
九
條
第
一
項
之
轉
介
處
分
執
行
完
畢
二
?

年
後
，
或
受
保
護
處
分
或
刑
之
執
行
完
畢
或
赦
免
三
年
後
，
華

或
受
不
付
審
理
或
不
付
保
護
處
分
之
裁
定
確
定
後
，
袒
為
未U
U

、L

曾
受
各
該
宣
告
。

γ

少
年
法
院
於
前
項
情
形
應
通
知
保
存
少
年
前
科
紀
錄
及
有
關
七

資
料
之
機
闕
，
將
少
年
之
前
科
紀
錄
及
有
關
資
料
予
以
塗
銷
。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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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項
紀
錄
及
資
料
非
為
少
年
本
人
之
利
益
或
經
少
年
本
人
同

意
，
少
年
法
院
及
其
他
任
何
機
關
不
得
提
供
。

第
八
十
三
條
之
二
違
反
前
條
規
定
末
將
少
年
之
前
科
紀
錄
及
有
關
資
料
塗

銷
或
無
故
提
供
者
，
處
六
月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新
臺

幣
三
萬
元
以
下
罰
金
。

第
八
十
三
條
之
三
外
國
少
年
受
轉
介
處
分
、
保
護
處
分
或
緩
刑
期
內
交
付

保
護
管
束
者
，
得
以
驅
逐
出
境
代
之
。

前
項
驅
逐
出
境
，
得
由
少
年
調
查
官
或
少
年
保
護
官
，
向
少

年
法
院
聲
請
，
由
司
法
警
察
機
關
執
行
之
。

少
年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監
護
人
，
因
忽
視
教
養
，
致
少
年
有
觸

犯
刑
罰
法
律
之
行
為
，
或
有
第
三
條
第
二
款
觸
犯
刑
罰
法
律

之
虞
之
行
為
，
而
受
保
護
處
分
或
刑
之
宣
告
，
少
年
法
院
得

裁
定
命
其
接
受
八
小
時
以
上
五
十
小
時
以
下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
導
。

第
八
十
四
條

拒
不
接
受
前
項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或
時
數
不
足
者
，
處
新
臺
幣

三
千
元
以
上
一
萬
元
以
下
罰
緩
;
經
再
通
知
仍
不
接
受
者
，

得
按
次
連
續
處
罰
，
至
其
接
受
為
止
。

前
項
罰
鏡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裁
定
之
。
受
處
分
人
得
提
起
抗
告
，

並
準
用
第
六
十
三
條
及
刑
事
訴
訟
法
第
四
百
零
六
條
至
第
四

百
十
四
條
之
規
定
。

前
項
裁
定
，
得
為
民
事
強
制
執
行
名
義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囑
託

各
該
地
方
法
院
民
事
執
行
處
強

制
執
行
之
，
免
徵
執
行

費
。

土
、

4
4

少
年
之
法
定
代
理
人
或
監
護
人
有
第
一
項
前
段
情
形
，
情
況
做

嚴
重
者
，
少
年
法
院
並
得
裁
定
公
告
其
姓
名
。
叮
叮

前
項
裁
定
不
得
抗
告
。
刊

成
年
人
教
唆
、
幫
助
或
利
用
未
滿
十
八
歲
之
人
犯
罪
或
與
之
本

/ 

共
同
實
施
犯
罪
者
，
依
其
所
犯
之
罪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十

期

少
年
法
院
得
裁
定
命
前
項
之
成
年
人
負
擔
第
六
十
悍
第
一
項

教
養
費
用
全
部
或
一
部
，
並
得
公
告
其
姓
名
。

第
八
十
五
悔
之
一
七
歲
以
上
未
滿
十
二
歲
之
人
，
有
觸
犯
刑
罰
法
律
之
行

為
者
，
由
少
年
法
院
適
用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之
規
定
處
理
之
。
一

前
項
保
護
處
分
之
執
行
，
應
參
酌
兒
童
福
利
法
之
規
定
，
由
鈞

的
。

行
政
院
會
同
司
法
院
訂
定
辦
法
行
之
。
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，
由
司
法
院
會
同
行
政
院
定
之
。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審
理
細
則
，
由
司
法
院
定
之
。

少
年
保
護
事
件
執
行
辦
法
，
由
行
政
院
會
同
司
法
院
定
之

J

。

少
年
不
良
行
為
及
虞
犯
之
預
防
辦
法
，
由
內
政
部
會
同
法
務

部
、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中

華

本
法
自
中
華
民
國
六
十
年
七
月
一
日
施
行
。
氏

本
法
修
正
條
文
自
公
布
日
施
行
。

4
/ 十七年四口

刀

第
八
十
五
條

第
八
十
六
條

第
八
十
七
條




